填  表  说  明

户籍性质：以户口簿记录为准，在“农业、非农业、居民户”中选择一项填写，无标点符号。已取消“农业、非农业”户口划分的，统一填写“居民户”；

现户籍所在地市区县代码：从户籍所在地代码库中查找后录入相应代码；

现户籍所在地乡镇街道办事处代码：从乡镇街道办事处代代码库中查找后录入相应代码；

现户籍所在地乡镇街道办事处描述：要与乡镇街道办事处代代码库中乡镇街道办事处描述字段一致，可从代码库中复制过来；

现户籍所在地详细（街道门牌号）：只需填写街道门牌号，不要与前面描述内容重复；

户籍登记日期：与户口薄上登记日期一致，格式为ⅩⅩⅩⅩ—ⅩⅩ—ⅩⅩ。
